 2022年度钦州市供销合作联社
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1、 预算基本情况
2022年，钦州市供销合作联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指标575.87万元，其中：年初预算437.14万元，年中预算调整138.73万元，调整后预算575.87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实际支出490.78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5.22%。
项目支出总指标62.41万元，其中：年初预算59.00万元，年中预算调整3.41万元，调整后预算62.41万元。项目实际支出55.2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8.54%。
2、 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《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钦市财绩〔2023〕2号）工作要求，我社高度重视，及时组织财会审计科牵头，各业务科室配合，共同对我社2022年度部门预算整体支出和8个项目支出开展自评工作。经搜集相关佐证材料，对照评分标准，我社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82.32分，自评二等等次；8个项目支出自评均超过90分，均自评一等等次。
三、自评结果及分析
（一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
2022年，我社年初部门预算安排437.14万元，年中调整138.73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总指标575.87万元。全年实际支出490.78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5.22%。自评得分82.32，自评二等等次。2022年，我社严格按照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设置要求，共设置13个具体指标，其中完成指标任务的8个，有5个未完成。分别是：
1、举办综合改革、三位一体、乡村振兴等业务培训班≥2次。未完成原因：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，我社统筹各类型业务，组织全市供销社系统综合改革暨乡村振兴业务培训班1次，将相关业务统筹安排在一次培训中。改进措施：结合业务工作需要，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，加强系统内干部职工的业务培训，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。
2、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训人次≥200人次。未完成原因：因培训场地选择在浦北县白石水镇良江村委，场地有限，仅安排了全市供销社系统92名干部职工参加培训。改进措施：结合业务工作需要，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，加强系统内干部职工的业务培训，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。
3、举办扶贫协作活动的次数≥1次。未完成原因：受疫情影响，2022年粤桂协作消费对接暨第23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（广州）交易会未能按时举办，延期至2023年6月举办。
4、举办扶贫协作活动的及时性。未完成原因：受疫情影响，2022年粤桂协作消费对接暨第23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（广州）交易会未能按时举办，延期至2023年6月举办。
5、扶贫协作交易活动签约金额≥10亿元。未完成原因：受疫情影响，2022年粤桂协作消费对接暨第23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（广州）交易会未能按时举办，延期至2023年6月举办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
2022年度，我社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59.00万元，年中调增13.41万元，其中10.00万元为自治区供销社、自治区财政厅拨给我社的市本级农产品流通服务平台项目资金，3.41万元用于市直驻村第一书记驻村专项工作经费、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-伙食补助和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-差旅补助三个项目支出；年中调减10.00万元，划拨至县（区）财政局用于补助基层供销社改造。调整后项目支出预算总指标为62.41万元，全年实际支出55.2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8.54%。     
2022年度，我社共对8个预算项目开展自评，自评最高分100分，自评最低分90分，平均分94.94分。
（三）2022年度主要工作成效
一是全力推动浦北陈皮打造百亿产业。推动市政府与自治区供销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，投资20亿元共同推进钦州陈皮产业的发展，打造种植面积20-30万亩，年产值超百亿元的陈皮产业。联合自治区供销社在三合镇建立300亩大红柑无毒育苗和种植示范基地，统筹做好大红柑黄龙病防控工作。推动浦北陈皮产业园开工建设，园区完成征地1817.26亩，已获批准可用地指标768亩，完成“三通一平”土地250.3亩。2022年，新种植大红柑2.37万亩，累计完成种植7.9万亩，陈皮、柑普茶加工已发展达100多家，带动从事大红柑种植和加工的农村劳动力2万多人。
二是全力推进我市农村物流发展排在全区前列。抓住平陆运河开工建设机遇，快速推进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，建设灵山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浦北县县城物流集散中心，在全市925个行政村建设700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。统筹供销社“十百千”培育壮大工程，灵山县供销社成为全区首批（2个）“十强县”供销社，成为首批全区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示范县。浦北县供销社成为全区5个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试点之一。
三是全力拓展农产品流通渠道成效显著。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全市供销社系统共举办线上线下供销大集52场，助力农民增收和消费升级。创建“钦州好嘢”品牌，通过线上线下互动，带动全市40多家涉农企业近200种产品入驻该平台，拓展我市农产品销售渠道，全系统完成农产品销售额9.68亿元。
四是全力服务全市“三农”工作大局。认真抓好为民办实事工作，建成市供销社为农服务综合平台，拓展土地托管、测土配方施肥、无人机植保等农业社会化服务，保障农资供应和农业生产，全系统累计土地托管面积达30万亩以上，有效破解土地撂荒难题。加大农资直购力度，降低农民群众生产成本，截止目前，销售化肥62.58万吨，农药5809吨，农膜1509吨。
五是全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。按照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的要求，派出5名第一网格长，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责任，组织全系统25家超市、4个农贸市场及100多家连锁网点开展生活物供应，有力保障了全市生活物资价格稳定、供应充足。
（四）其他说明
我社2022年有1个项目财政拨款调整率大于30%，项目名称为：供销社综合改革项目资金。该项目年初预算20万元，后因补助县（区）的基层供销社改造，由财政调减10万元拨至县（区）财政局用于补助供销社系统基层社改造项目，所以财政拨款调整率为50%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2022年度预算执行中存在支出执行进度较慢的情况，主要原因是部分付款材料准备不够及时，导致资金申请进度不理想。
5、 自评工作建议
建议财政部门加强培训指导。
6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下一步，我社将以绩效自评结果为导向，进一步规范我社部门预算执行工作，并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开展公开工作，自觉接受人大和群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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